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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学院关于2015届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答辩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教学过程中最后一个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，答辩是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全面检查和考核的必不可少的环节。为充分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现对2015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布置如下:

一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冯  臻、江  铭
副组长：翁爱祥

组  员：于云波、徐子洲、吴兆明、衣  鹁

秘  书：许旭丹

二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委员会

主  任：冯  臻、江  铭
副主任：翁爱祥

成  员：于云波、徐子州、霍瑞红、乔  毅、方锦烽
秘  书：许旭丹

答辩委员会职责：

1．负责审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。

2．负责审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最终成绩。

3．负责协调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过程中的各类资源。

三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组
经系部推荐、分院研究决定，2015届管理类专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原则上按照系部设答辩工作组，每工作组设立答辩小组若干。每小组的第一人为答辩小组组长：

1．工商管理系答辩工作组

（1）公开答辩

公开答辩时间：5月9日上午8:00

公开答辩地点：中桥校区教学楼116

（2）小组答辩分组

第一组：于云波、刘  艳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01）

第二组：周桂瑾、杨荣展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02）

第三组：邹笑言、俞  林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04）

2．物流管理系答辩工作组
（1）公开答辩

公开答辩时间：5月9日上午8:00

公开答辩地点：中桥校区教学楼119
（2）小组答辩分组

第四组：吴兆明、吴玉贤、侍冰冰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05）

第五组：郑红友、张  玲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06）

第六组：倪卫涛、李肖夫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07）

第七组：乔  毅、张  睿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08）

3．市场营销系、电子商务系答辩工作组
（1）公开答辩

公开答辩时间：5月9日上午8:00

公开答辩地点：中桥校区实验楼一楼阶梯教室

（2）小组答辩分组

第八组：柏景岚、王晨霞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09）

第九组：方锦烽、陈  律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11）
第十组：徐子州、陈敏玉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13）
第十一组：崔  平、汪  蕾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14）
第十二组：冯  臻、郁小芳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15）

第十三组：孙  燕、何新科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16）
第十四组：霍瑞红、刘一鸣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17）

第十五组：朱益新、乔  巍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18）
第十六组：衣  鹁、谈圣伊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19）
第十七组：唐  羚、颛孙丰勤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21）
第十八组：翁爱祥、汪志晓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20）

第十九组：郑爱翔、赵建伟（中桥校区教学楼425）
四、答辩时间 

1．公开答辩 以答辩工作组为单位进行，时间统一为5月9日上午8:00开始。

2．小组答辩 以各答辩小组进行，时间集中安排于5月9日～10日期间进行。小组答辩因故不能按期完成的，由答辩小组组长安排于5月12日前完成，具体方案报管理学院办公室备案。

五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资格审查

根据《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、《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请学生办、各系部于5月7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6:30前完成各班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资格审查工作，报管理学院办公室汇总。

六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归档

1．各系部5月18日前上交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归档资料。

2．初定于5月19日下午15:30在太湖校区J9-203会议室召开答辩委员会会议，审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总评成绩。

七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注意事项

1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应结合专业、企业实际选题，以应用性课题为主。

2．指导教师应防止学生抄袭，对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明显抄袭的，指导教师应予以制止；答辩教师发现学生有明显抄袭情况的，有权取消其答辩资格。

3．指导教师不得直接参与所指导学生的答辩工作。

4．2015届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记录、答辩记录、评审表及格式规范以《经济管理类毕业设计（含毕业实践）学生手册（第3版）》为准，其中，论文格式以《管理学院2015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格式和规范（封面、目录、正文等）》为准。

5. 学生因故不能准时参加论文答辩的，应书面提出申请并经毕业设计领导小组批准。无故不参加毕业答辩的，成绩评定为不及格。

附：《管理学院2015届毕业生论文答辩分组名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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